
取消課程說明書
本人             錄取112年度中等學校閩南語文第二專長學分班，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放棄錄取資格，並不以任何理由申請保留。


此致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

立切結書人　_________________(請簽名及蓋章)

中華民國　年　月　日
[bookmark: _GoBack]請於112年6月30日(五)前以傳真或E-mail方式回傳。傳真：(04)22183250、電話(04)2218-8095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進修推廣部
推廣班學員退費申請表
	班    別
	申請人
	身份證字號
	退費人
	與申請人關係

	
	
	
	
	

	學員通訊地址
	學員連絡電話

	□□□
	宅（ ）

	
	公（ ）

	
	手機：

	申請退費
理由
	
	收據號碼
	

	
	
	繳費金額
	

	退費帳號（限學員本人或申請人）

	· 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□郵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局   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簽章
	申請日期

	
	

	承辦人
	進修推廣部主任

	
	


進修推廣部聯絡電話：（04）2218-8095 傳真電話：（04）2218-3250
